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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集中典型地反映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描写

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因此从伦理角度研究文学存在学理依据。中国

古典文学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尚书·舜典》提出“诗言志”、“歌

咏言”，《毛诗序》认为诗肩负美教化、移风俗1的重要作用，这都是在强调

文学的美刺2教化功能，强调将人的情欲纳入到以礼节情、以道制欲的儒家伦

理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同样重视文学的教诲功能，认为教诲功能的实现过程

就是文学的审美过程。以儒家伦理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王朝，在

唐朝时期出现大量看似与传统伦理相违背的“观伎诗”。本文运用文学伦理

学批评的方法3，深入研究唐代文人在创作观伎诗时因伦理冲突而做出的伦理

选择，以期理解唐代社会伦理秩序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关系。

一、儒家伦理与自然情感的伦理冲突

《说文解字注》载：“伎，俗用为技巧之技”（许慎 379）指的是进

行音乐、舞蹈、绳竿球马等娱乐活动的表演者。“观伎诗”指唐代文人观看

乐、舞、杂伎等艺术表演后进行的诗歌创作。在传统儒家伦理中，《乐记》

是归属于《礼记》之中，乐舞承担着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重要功能。所谓

“王者功成做乐，制定礼制”“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

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司马迁 1193-1206），都是在强调

观伎活动中以礼节情的道德教化功能。从倡导“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行

为，君子要诚敬克己、遵礼循规，反对狎亵放纵的传统儒家伦理来看，对

1  参见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0 页。

2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
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聂珍钊：《文学伦

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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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观伎诗的创作，诗人应当从言政教使“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孔颖达 

535）。但另一方面，唐代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风行的观伎之风，让诗人无

法避免的参与到各类观伎活动中。

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伦理道德的独特表达 1，可以说

观伎诗就是唐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伦理道德的独特表达。唐朝民风开放，文

人“尚文好狎”（庄绰 张端义 132），喜欢狎妓冶游，各类乐舞、杂伎表演

成为唐代街头巷尾常见的娱乐活动。从出土的各类器具彩绘、墓葬壁画上，都

直观地再现了带有鲜明自然情感的多种伎乐活动，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

伎乐纹八棱金杯、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等。此

外，以庄严、肃穆著称的佛教寺庙，在唐代也成为开设“戏场”2 的重要场

所。《洛阳伽蓝记》中对佛诞法会时的寺院伎乐表演也进行了详细描述：“歌

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杨

勇 50），可见唐代佛寺内音乐、舞蹈、杂伎表演之盛况。观伎场所增加，街

头酒肆、寺庙、私人住所都成为观伎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再仅限于政府官方

场地，内容上更加丰富，增加娱乐属性，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

儒家伦理以乐舞表演宣扬社会教化的功能。

一些诗人沉沦于自然情感，内心的“兽性因子”占据上风，或用诗歌

书写对表演者单纯的狎昵、赏玩，或利用身份的优势，以上位者的姿态对艺

伎进行嘲讽挖苦。当对待自己欣赏喜爱的美貌女伎时，他们在观伎诗中运用

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极致刻画女伎的美貌，其间不乏情色想象。如“胸前

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6602）3、“粉胸绣臆谁家女，香拨星星

共春语”（8860）等诗句，对肤白貌美的女伎进行充满了旖旎色彩的身体描

写。在这类观伎诗中，也常见巫山、阳台等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暗指男女欢爱

的情色意象，如“细看只似阳台女，醉著莫许归巫山”（2106）、“裙拖六

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6602）。而当诗人心情不佳或与艺伎有私人

恩怨时，则用诗表达对伎的轻视鄙夷和嘲讽。女伎李端端因得罪了诗人崔

涯，被崔涯作《嘲妓·二首》《嘲李端端》等诗进行嘲讽，故意抹黑原本貌

美的李端端。

一些诗人在面对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的冲突时，以道德情感占主导，内

心的“人性因子”占据上风，从人性关怀的角度看待艺伎的文学素养和艺术

水平，通过观伎诗记录与称赞他们精湛的表演技术。如诗人李欣在《听董大

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诗中称赞乐工董庭兰演奏技艺高超：“董夫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
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2  唐代举办乐舞、杂技、戏曲等表演的娱乐活动场所。

3  本文引用唐代观伎诗均来自 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以下

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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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1357）。董庭兰担任吏部尚书房琯的门客

时，崔珏曾在《席间咏琴客》一诗中写到“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

兰”（6860），道出了吏部尚书房琯与琴客董庭兰之间的惺惺相惜。尽管董

庭兰是身份较低的乐工伶伎，但诗人们愿意与他称兄道弟，用诗表达对他品

德、才华的正面评价，助其获得社会伦理的认可。

还有一类观伎诗，可以看到诗人完全压制自己的自然情感，以强烈的

道德情感表现自己在儒家伦理下的忠君爱国之心。王昌龄《殿前曲》、许敬

宗《奉和圣制登三台言志应制》、张说《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王

维《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虞世南《奉和献岁宴宫》等多

首，便是奉和、应制类的观伎诗，其主要内容均围绕表扬和谐的君臣伦理关

系和忠君爱国思想展开。

唐代社会对娱乐的开放态度，让观伎成为结合传统礼乐政教功能与休闲

娱乐的情欲功能二者于一体的活动。社会上“尚文好狎”的社会风气进而激

发观伎诗的创作，使诗人进行观伎诗创作时，不得不在纵情享乐的自然情感

与节欲修身的道德情感之间寻求平衡，不同的伦理认知赋予了观伎诗多样的

内涵与价值。观伎诗的创作者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身份跨度巨大1，诗人不同

的伦理身份也对其情感的伦理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二、不同身份选择下唐代文人的情感之维

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人的伦理身份不仅是

社会认同的象征，更涵盖了一系列责任与义务。唐代文人的伦理身份在文学

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下显得多重而复杂。不同的伦理身份也使诗人在面对内心

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伦理冲突时，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因此，分析诗人

不同的伦理身份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唐代文人在伦理与情感的交汇点

上的创作抉择。

首先从先天获得的伦理身份分析，帝王、皇族与高官、文人拥有社会地

位，却又被君臣伦理与社会伦理制约。传统的儒家伦理认为礼乐是具有教化

作用的，可以从中观察到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和风俗民情，因此推崇“雅颂

正声”。对于统治者来说，大型乐舞活动的举办象征着统治地位的强大，因

此要加强“制礼作乐”来巩固其统治。《史记·乐书》云：“王者功成做

乐，制定礼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司马迁1193）。帝王会

要求群臣观赏展现帝王“文德洽而天下安”、“功成作乐”或“美教化”的

乐舞，这类观伎活动带较浓厚伦理教化色彩。在观赏这类带有强烈政治色彩

的伎乐表演时，帝王的道德情感占据主导，从统治者的身份来观赏表演，要

求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观伎诗都是带有歌颂政治清明和表现求贤安邦的愿

1  有关观伎诗的数量与创作观伎诗的诗人数量，可参见 沈琪：《唐人观伎诗研究》，

2020年，湖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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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伎乐表演是用来突显环境的盛大与祥和。唐德宗李适《九月十八赐百僚

追赏因书所怀》：

雨霁霜气肃，天高云日明。繁林已坠叶，寒菊仍舒荣。

懿此秋节时，更延追赏情。池台列广宴，丝竹传新声。

至乐非外奖，浃欢同中诚。庶敦朝野意，永使风化清。（45）

诗人严格遵守自己的伦理身份，在面对审美享受时，压制他的自然情

感，以宴会观伎为背景，虽在题目中表示自己是以赏赐百官书怀，但诗人此

时的情感表达并不是来自于伎乐表演的欢乐，而是通过一片祥和的乐舞表演

展现在自己治理下的国泰民安，是对自己治理国家的肯定和自我表扬。从乐

舞教化功用出发，统治者会召集群臣一同欣赏演出。张九龄的观伎诗《奉和

圣制南郊礼毕酺宴》中写到：“流恩均庶品，纵观聚康庄”（595），但身为

陪游侍宴的臣子，他们不能完全放松地享受观赏表演，否则在宴会上行为或

语言失态会面临贬官、罚俸，严重的甚至被处死。这类以陪游侍宴为主题的

观伎诗，基本上从君臣伦理身份出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为整饬，语言肃

穆典雅，得严格遵守儒家伦理对礼乐宣扬教化的要求，离不开忠君爱国的思

想，缺乏诗人的个性表现。

随着经济、政治的飞速发展，以及唐代社会风气日渐开放颠覆了统治

者的伦理观，偏向情与欲的审美享受。本应为祭祀、朝会及大燕会服务的教

坊，逐步变为帝王日常嬉戏、消遣的工具。高祖李渊在称帝后不久，就命太

乐署添置内教坊，专门教习宫伎，供自己欣赏。唐玄宗听政之后，大力发展

多种娱乐活动，在蓬莱宫侧建立教坊，让艺伎学习萼衍之戏。1唐武宗曾多

次亲临教坊欣赏乐伎表演，酒宴谐谑的场面如同民间宴席一般。2当时，唐

太宗李世民的《三层阁上置音声》和《琵琶》，唐玄宗李隆基的《观拔河俗

戏》和《春中兴庆宫酺宴》等帝王所作的观伎诗，不再强调观伎活动的政治

性，诗人的身份不再是严肃的君王，而是从一个普通的欣赏者，通过观伎活

动将内心的自然情感进行真实的记录与再现。

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唐代文人，在狎妓与观伎诗创作时难免要面

对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伦理冲突与选择。一部分文人尝试从二者之间寻求

平衡，既表现出对伎乐表演的热衷，也始终保持着以礼节情、以道制欲的儒

家伦理。用道德情感的客观记录兼具自然情感的审美表达，生动再现唐代精

湛的伎乐表演，元稹《何满子歌（张湖南座为唐有态作）》、李绅《悲善

才》、刘禹锡《曹刚》、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薛逢《听曹刚弹

1  参见 刘肃：《大唐新语》卷 10，徐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第 151 页。

2  参见 王谠：《唐语林校正》，周勋初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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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等观伎诗都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兼具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一些文人在狎妓过程中，赋诗歌伎或与同僚唱和，通过乐伎演唱名家

诗词，将声色的娱乐性质与文学的严肃性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高水

平的艺术作品。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唐代重辞赋而不重经

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归聚，与倡伎文学

殊有关联”（89）。白居易《醉戏诸妓》一诗中写到“席上争飞使君酒，歌

中多唱舍人诗”（5005），甚至文人的诗才水平高低一定程度上受到伶伎演

唱传播次数的多少来决定。唐代文人将纵情欢愉的审美活动与诗言志、抒

情的道德目的相融合，以达到一种对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伦理冲突的消

解。在这一背景下，唐代文人通过观伎诗的表达，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既尊重

自然情感又不违背儒家伦理的新的表达方式。

一部分诗人面对伦理身份选择时，从观赏者的身份，沉溺于情欲的自

然情感，主张立身之道，须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需放荡的主

张1，提倡人格与文格的割裂，弱化了文学应当承担的伦理教化，而强调将个

体的放荡情感与文学创作创作相结合。如写“粉胸半掩疑是雪，醉眼斜回小

刀样”、“水剪双眸雾剪衣，当筵一曲媚春辉”、“玉肌无疹六铢轻”等诗

句，对女子身体、外貌、服饰进行了详细的描绘，用绮糜的语言、情色的想

象突显了诗人对观伎过程中的欢愉情感的沉醉，将观伎诗作为他们情感宣泄

和享受声色的载体，也因此被后人诟病。唐代观伎诗揭示了文人在面对社会

规范与自然情感的伦理冲突时的真实欲望与伦理选择，诗人对艺伎中的女伎

进行大量着墨的同时，女伎伦理身份与选择也影响了观伎诗的创作倾向。

三、观伎诗中女伎的矛盾身份与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伦理环境中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不

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性，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

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

的一个前提。唐代特殊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唐代狎妓风气的形成与观伎现象的

兴盛。要理解唐代女伎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需要将其置于唐代特殊的社

会背景和伦理环境中去观察。

一方面，女伎以其精湛技艺在文人墨客中赢得了赞誉，文人们纷纷在诗

篇中描绘她们，使其名声传颂。从伦理身份的角度来说，儒家伦理以“立家

之道，闺室为重”（周少良 1019），正妻的社会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翻开

《全唐诗》这些拥有身份地位的发妻却只被以某妻、某氏的方式记录，要探

究她们的生平，似乎要从墓志和作家小传的细枝末节中才能窥探到一些正妻

的身影，她们真正的姓名却无人记得。反而作为身份地位较低的女伎，却能

1  参见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全梁文》，严可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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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诗文小传，女伎总能成为文人墨

客热衷书写的对象，一些观伎诗的题目中就直接写明所观对象的名字。

以歌艺闻名的女伎田顺郎，刘禹锡曾作《与歌童田顺郎》《田顺郎歌》，白

居易作《听田顺儿歌》，张祜《听歌·听刘端公田家歌》等作品，记录了诗

人听田顺郎唱歌时的场面，栩栩如生地再现田顺郎的演唱。陈陶在《西川座

上听金五云唱歌》一诗中，留存了名伎金五云的变调唱腔。张祜《观杨瑗柘枝》

记录了舞伎杨瑗的柘枝舞。刘晏在《咏王大娘戴竿》一诗中称赞“楼前百戏

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1207）。此外还有《赠薛瑶英》《邠娘羯鼓》《赠

筝妓伍卿》《赠妓仙哥》等诗。这些艺伎的伦理身份为观伎诗的创作提供了

题材与灵感，不仅直接出现在诗文题目中，观伎诗在描写记录女伎表演的过

程中也会对较为出名的女伎进行记录。女伎的身份地位也成为增加观伎诗诗

文价值的重要砝码。

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女伎能够享受“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

数”、“百万一时尽，含情无片言”的待遇，相较于其他女性，她们拥有更高

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却必须受困女伎的身份，日常行为与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

约束。这种物质与自由不对等的伦理身份，并不是女伎自主选择的结果。她们

或是作为罪人家属被发配乐籍，或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这一行当。

成为宫伎，她们或直到容颜老去、青春不再才能被放出宫去，或被君王宠

幸而终生困于深宫，或面临因为忤逆旨意而被杀，或遭遇王侯的肆意欺凌。从

张祜收录在《唐诗三百首新注》中的《赠内人》一诗：“禁门宫树月痕过，媚

眼唯看宿鹭窠。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孙洙 352）中可以看到

宫人生活的孤寂苦闷，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作为官伎、营伎更是没有自由，想

要解籍从良必须经过长官的首肯许可。《唐语林》中记载卢澄在酒席间想为一

位舞伎脱籍，但是当时的长官李司空没有允许而作罢。其他地位更低的民间伎

女除了身份的不自由，她们被当做主人资产的一部分，哪怕嫁人身份转为妻妾

依然毫无身份地位可言，除了打骂随人外更要面临随时可能被赠送、赏赐给别

人的命运，如张籍以爱妾柳叶换山茶，张祜用爱妾换马。

女伎这种物质与自由不对等的伦理身份与境遇，又激发了一些诗人的

怜惜之情，为女伎的不公境遇所哀叹。韦庄作《伤灼灼》一诗对曾经名伎灼

灼晚年的悲凉境遇表示哀叹。窦巩《悼妓东东》、杨虞卿《过小妓英英墓》

都是诗人回忆曾经与女伎交往的过程，借观伎诗诉说着对已逝女伎的无尽哀

思，对其离世的哀痛。

女伎身份的困境让她们深知以色侍人不能长久，在受尽压迫和卑视的同

时，她们往往将内心的痛苦转化为对自身价值的提升。她们或通过不断精湛

自己的表演技艺，或通过追求文学或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这种

转化既是对身份困境的一种应对，也是对自我尊严的捍卫，为女伎注入了坚

韧和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影响诗人在创作观伎诗时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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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选择，强化道德情感的重要性，尊重艺伎的表演艺术，也为观伎诗创作者

提供了更多创作元素，使观伎诗更具有深度和层次感。

在尚才华不尚礼法的唐代社会，女伎可以因为表演技术高超而获得赏识

与尊重，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唐代宫伎永新具有音色清亮、声音高亢的独

特演唱技法，而成为众多歌唱伎中的翘楚。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

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王仁裕 

99）。曾经在勤政楼广场上举办万人活动，由于人多过于喧闹而永新一开口

就能使全场寂寂若无人，元稹在诗中称赞她：“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

吹管逐”（4612）。

在错综复杂的伦理纠葛中，女伎们不断做出伦理选择，努力挖掘并探寻

属于自己的生活真谛。其中不乏既不逃离伦理选择的道义范畴，又不囿于伦

理环境的精神束缚，更走出了关于伦理身份的臆想迷途，勇敢的面对生活考

验的优秀女子。她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自由的心灵，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生

命旅程，将伦理身份与选择融入对生活深刻理解的画卷之中。这种对命运的

抗争，也赢得了文人的尊重。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韦蟾出使鄂州时的经历。在

韦蟾即将从鄂州返回时，同僚为他设宴践行，韦蟾即兴吟诵一句“悲莫悲兮

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宴席上的一位武昌妓当即对出下句：“武昌无

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9024）。韦蟾深受其吟咏所感动，感觉如同

他乡遇故知，于是慷慨地赠送武昌妓无数珍宝，并将之纳为妾。武昌妓的联

句不仅是她长期以来文学积累的一次精彩展示，也表现出她在伦理纷扰面前

所展现的勇气和智慧。她的选择不仅是对伦理选择的深刻回应，更是对命运

的积极抗争，为她赢得了社会上文人的尊敬。

面对无法自主选择的伦理身份以及世俗规范与不得已放荡生活这种矛

盾的伦理困境，女伎们通过对自我的不断思考与伦理探索，努力跳脱当下的

伦理困境，争取每一次重新进行自主的伦理选择的机会。薛涛自幼丧父，在

被发配乐籍后，凭借卓越诗才，被世人尊称“女校书”，又有“文妖”“孔

雀”之称号。在韦皋的帮助下，薛涛脱去乐籍的枷锁，得以自由选择新的身

份，最终薛涛选择入道为女冠诗人，归隐浣花溪。这是女伎在伦理困境中的

一次成功而有力的挣扎和反抗。

女伎们在唐代纷繁复杂的伦理环境中，不仅是伦理选择的主体，更是文

学的灵感源泉。她们的抗争与探索，既受到文人的尊重，也为文学作品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这种艰难的转变与坚持，为文人在面对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

的伦理冲突时作出压抑情欲、遵守道德的伦理选择，或许提供了一种启示。

观伎诗的创作呈现出唐代文人对于内心真实欲望的审视与选择，深刻展

示了诗人在伦理身份选择、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之间的沉沦与挣扎。这一诗

歌题材通过对伎乐表演的真实描写与再现，生动展示了唐代昂扬、恣肆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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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风貌。在文人狎玩与伦理身份无法自主决定的困境中，女伎们通过观伎活

动进行不懈的探索，为自身的伦理选择争取机会。她们以卓越的表演技术和

深厚的文学才华进行抗争，努力跳出伦理困境的牢笼，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的

灵感，激发观伎诗创作热情。诗人不同的伦理选择与情感选择使观伎诗超越

了摆脱了淫诗、艳辞的局限，具备更为深刻的伦理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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